
環境部審查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

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作業要點總說明
環境部為協助勞動部執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五十六條之五第二項規定，審

查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爰訂定

「環境部審查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

定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第二點）

三、適用本要點之申請對象。（第三點）

四、申請者應檢附之申請文件。（第四點）

五、受理申請案之處理期間及補正規定。（第五點）

六、應認定資格不符之事由。（第六點）

七、審查結果通知規定及資格認定函之附款應記載事項。（第七點）

八、必要時得會同有關單位進行實地訪查。（第八點）



環境部審查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

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環境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協助勞
動部執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五十六條之
五第二項規定，審查廢棄物及資源
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
主資格認定，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本要點有關本部應辦理事項，由本
部資源循環署執行之。

本要點之執行機關。

三、本要點之申請者以下列業者為限：
（一）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八條第

三項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
理業管理辦法規定，向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完成登記之應
回收廢棄物回收業。

（二）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八條第
三項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
理業管理辦法規定，向環境
保護主管機關完成登記之應
回收廢棄物處理業。

（三）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及公民營廢棄物清除
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規定
，取得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
發廢棄物處理許可證之公民
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申請者如同時具有前項二種以上之
業別身分時，應擇一提出申請。
申請者如符合勞動部外國人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二十四條規定者，應依該規定辦理
。

一、第一項規定適用本要點之申請對象
。

二、第二項規定申請者如具有二種以上
之業別身分，應擇一提出申請。

三、第三項規定現行取得工廠登記之應
回收廢棄物處理業及公民營廢棄物
處理機構，應依勞動部外國人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四、申請者應檢附下列文件，向本部申
請資格認定：
（一）依申請業別身分擇一填寫附

件一至附件三申請表。
（二）預防移工失聯規劃說明（如

附件四）。

申請者應檢附之文件。



（三）承諾書（如附件五）。
（四）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
證或公民營廢棄物處理許可
證影本。

（五）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影本。

（六）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七）再次申請者，應檢附本部前

次核發資格認定函影本。
（八）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文件。

五、本部受理本要點申請案件，應於三
十日內審查完畢；必要時，得延長
審查期間，以三十日為限。經審查
認定應補正資料者，本部應通知申
請人限期補正；補正日數不算入審
查期間，且總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三
十日。
前項日數以工作日計算。

本部受理申請案之處理期間及補正規定
。

六、申請案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部應
予駁回：
（一）未符合第三點規定。
（二）登記證或許可證經撤銷、廢

止或註銷。
（三）所附文件有偽造、變造或虛

偽不實之情事。
（四）未依前點第一項規定，於期

限內完成補正。

應認定資格不符之事由。

七、申請案件之審查結果，由本部函復
申請者，並副知勞動部勞動力發展
署。經認定資格合格者，應於資格
認定函中記載下列附款：
（一）有效期間為發函日起六年，

屆期失效。
（二）於前款有效期間內，第四點

第四款之登記證或許可證屆
期未完成展延，其資格認定
函應隨同失效。但申請者已
依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業
管理辦法或公民營廢棄物清
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於
規定期間內申請登記證或許
可證展延，登記機關或核發
機關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者
，不在此限。

（三）經認定合格，事後發現有前
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一

審查結果通知及資格認定函之附款應記
載事項。



，或有停工、停業、歇業之
情形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
其資格認定函。

（四）申請者應以獨立（或新設立
）之勞工保險證號向勞動部
申請招募許可，並依其所定
之核配比率及僱用員工人數
認定辦理。

八、本部受理申請案件，必要時得會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直轄市、縣
（市）政府進行實地訪查。

申請案件必要得進行實地訪查。



第四點附件一
規定 說明

附件一

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請表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適用，並以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為單位）

申請人申
請日期及
字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填
寫

申請案件類別

□ 初次申請引進移工資格認定案件
□ 再次申請引進移工資料認定案件，再次申請原因：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地 址

場（廠）名稱

場（廠）地址

登 記 證 證 號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申請引
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請
表。



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自主檢核(請勾選)

□ 申請表，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 預防移工失聯規劃說明，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

章。

□ 承諾書，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 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影本。(申請者如同時具有二

種以上之業別身分時，應擇一提出申請)

□ 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再次申請者，應檢附前次核發資格認定函影本（無則免

勾選）。

□ 其他經本部指定者（無則免勾選）。

□ 影本文件應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機構及負責人用章)

機
關
審
查

審查
意見

□資格合格　□限期補正　□不合格

收發文
字號

收文
日期

發文
日期

字號 字號



第四點附件二
規定 說明

附件二

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請表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適用，並以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發之登記證為單位）

申請人申
請日期及
字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填
寫

申請案件類別

□ 無須取得工廠登記
□ 有工廠登記。但已確認未符合勞動部「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二十四條規定
之「製造工作」身分。(如勾選本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初次申請引進移工資格認定案件
□ 再次申請引進移工資料認定案件，再次申請原因：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地 址

場（廠）名稱

場（廠）地址

登 記 證 證 號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申請引
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請
表。



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自主檢核(請勾選)

□ 申請表，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 預防移工失聯規劃說明，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

章。

□ 承諾書，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 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證影本。(申請者如同時具有二

種以上之業別身分時，應擇一提出申請)

□ 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再次申請者，應檢附前次核發資格認定函影本（無則免

勾選）。

□ 其他經本部指定者（無則免勾選）。

□ 影本文件應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機構及負責人用章）

機
關
審
查

審查
意見

□資格合格　□限期補正　□不合格

收發文
字號

收文
日期

發文
日期

字號 字號



第四點附件三
規定 說明

附件三

廢棄物及資源物回收處理工作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請表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適用，並以環境保護主管機關核發之許可證為單位）

申請人申
請日期及
字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填
寫

申請案件類別

□ 無須取得工廠登記
□ 有工廠登記。但已確認未符合勞動部「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二十四條規定
之「製造工作」身分。(如勾選本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 初次申請引進移工資格認定案件
□ 再次申請引進移工資料認定案件，再次申請原因：

機 構 名 稱

機 構 管 制 編 號

機 構 地 址

場（廠）地址

許 可 證 字 號 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申請
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
請表。



應檢附文件及注意事項自主檢核(請勾選)

□ 申請表，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 預防移工失聯規劃說明，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

章。

□ 承諾書，且已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 公民營廢棄物處理許可證影本。(申請者如同時具有二種

以上之業別身分時，應擇一提出申請)

□ 政府機關核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 再次申請者，應檢附前次核發資格認定函影本（無則免

勾選）。

□ 其他經本部指定者（無則免勾選）。

□ 影本文件應加蓋「機構及負責人」印章。

　（機構及負責人用章）

機
關
審
查

審查
意見

□資格合格　□限期補正　□不合格

收發文
字號

收文
日期

發文
日期

字號 字號



第四點附件四
規定 說明

附件四

預防移工失聯規劃說明

項目 預定規劃方式

工作管理
（如：訂定合理勞動條件、工作
規則、在職訓練及輔導、工作獎
勵制度、提供申訴管道等）

生活管理
（例如：宿舍規劃、實施廠住分
離、飲食供應、醫療照顧、休閒
或福利措施、生活輔導等）

其他

*請依貴機構預定規劃方式填寫，如有不敷使用時，得自行增加欄位。

申請者預防移工失聯之規劃
說明。



第四點附件五
規定 說明

附件五

承    諾    書

　　茲依據勞動部「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五
十六條之五第二項規定申請引進移工之雇主資格認定，申請人保證所填資料及所附文件等均屬正確，如有錯
誤或虛偽不實，願自動放棄核配，負相關法律責任，並承諾落實辦理所訂之預防移工失聯規劃。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負責人簽名或用章）

機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機構用章）

　　此致
環境部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者承諾書。


